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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彰化縣政府對民間團體之補(捐)助經費作業要點及其修正對照表(共2個電子檔)(

0258962A00_ATTCH1.doc、0258962A00_ATTCH2.doc)

主旨：檢送修正「彰化縣政府對民間團體之補（捐）助經費作業

要點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次修正考量「彰化縣政府對民間團體之補（捐）助經費

作業要點」經本（105）年4月25日修正後，經辦理補助業

務單位反映，部分條文有窒礙難行之情事，為免斲傷本府

補助民間團體之美意，爰再修正部分條文，修正部分自本

（105）年8月1日起實施。

二、相關資料另置於本府網站，請至本府網站-主計處-法令規

章下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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